
第二課　稱義和成聖

甚麼是稱義？

– 稱義就是　神不再看信徒是罪人，反過來看他們是義人。

– 人在　神面前，本來都是罪人，現今這些人信了耶穌，靠著主耶穌的救贖，都成了無罪

的人了，　神就將這些人稱為義人。

– 從罪人改變成為義人，這一個身分上的轉變，就是稱義。

甚麼是成聖？

– 人本是不潔的，因為人天生從內至外都為罪所玷污。

– 「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。」　(希伯來書 12︰14)
人要能見　神，必先要除去不潔，還要成為聖潔；不單除去不潔的行為，還要徹底改換

那不潔的本質。

– 人一接受主耶穌，　神就使不潔的人成為聖人，因為人一接受主耶穌後，不光洗淨了外

面的罪行(罪得赦免)，也同時接受了　神的生命，連同　神的性情和性質也接受進來(新
的生命)。
「因此，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，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，就

得與　神的性情有分。」　(彼得後書 1︰4)
– 人的性質改變了，成為聖潔，從世界分別出來歸於　神，也跟　神相像，就是成為聖潔

(成聖)。

稱義、成聖、重生、得救之間的關係

– 它們是用四個不同的層面去解釋同一個事實，就是主耶穌的救贖︰人在　神面前的一切

問題，都因著　神藉著主耶穌所成就的救贖得以完全解決。

● 得救︰罪得赦免，並且脫離罪的權勢、永刑。

● 重生︰接受　神的生命，作一個新造的人。

● 稱義︰身分上從罪人轉變成為義人。

● 成聖︰從不潔的人轉變成為聖潔的人，將自己分別為聖歸於　神。

– 一件物件的長、闊、高分別從三個角度去描述一件物件的大小；同樣地，得救、重生、

稱義、成聖都是從四個不同的層面去表明救恩的事實。

「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，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」　(約翰福

音 3︰14-15)
「因為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　神的榮耀；如今卻蒙　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穌的救贖，

就白白的稱義。」　(羅馬書 3︰23-24)
「因為人心裡相信，就可以稱義；口裡承認，就可以得救。」　(羅馬書 10︰10)
「我們憑這旨意，靠耶穌基督，只一次獻上他的身體，就得以成聖。」　(希伯來書 10︰
10)
「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並藉著我們　神的靈，已經洗淨，成聖，稱義了。」 

(哥林多前書 6︰11)
– 無論是得救、重生、稱義、成聖，四者得著的條件都完全相同，就是接受主耶穌所作成

的救贖。

– 人一信主就已得救，也得重生，又被稱義，並且成聖。四者同時發生在信主的人身上，



沒有先後次序的分別。

因信就稱義，不等同鼓勵人去犯罪

– 救恩在信徒身上的工作，第一樣就是要叫人恢復罪的認知，對罪有敏感的反應。

– 基督徒既然已恢復對罪的認知、敏感，就不可能再像從前一樣隨便地犯罪，以犯罪為喜

樂。

– 「祂(聖靈)既來了，就要叫世人為罪、為義、為審判，自己責備自己。」　(約翰福音 16︰
8)
聖靈住在得救的人裡面，會禁止他有犯罪的意圖，也責備人犯罪，直到人脫離了犯罪的

事實，才能恢復心靈的平安。

– 若然一個人「決志」後，仍然對自己的罪毫不悔改，繼續以犯罪為樂，一如故我，他就

應當仔細省察自己的內心，思想究竟自己是否已經真正接受了主耶穌的救恩。

– 　神的救恩雖然是如此奇妙又豐富，但卻完全沒有一點鼓勵人放心犯罪的事實，反而是

禁止人和罪再發生任何關係。

「我們若求在基督裡稱義，卻仍舊是罪人，難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嗎？斷乎不是！」 

(加拉太書 2︰17)
「凡從　神生的，就不犯罪，因　神的道存在他心裡；他也不能犯罪，因為他是由　神

生的。」　(約翰一書 3︰9)
– 　神對基督徒犯罪也沒有寬容，縱使　神不再定信徒滅亡的罪，但　神仍會為他們存留

審判和處分，而且犯罪的信徒也得在肉身上承擔報應和後果。

「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，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惡受報。」 

(哥林多後書 5︰10)

地位和實際

– 信主的時候，人雖然一次過得著了稱義及成聖的地位、身分，但是卻仍沒有實際生活上

的稱義與成聖。

– 要達到這個實際生活的稱義、成聖，就必須繼續努力追求、學習。

– 信主以前，縱使人怎麼努力追求、學習，都不可能在實際生活上稱義、成聖，因為他們

的地位、本質仍然照舊是罪人、不潔；信主以後，地位、本質改變了，就有了在實際生

活上稱義、成聖的可能。

– 一個有中國血統的嬰孩出生時，外貌上雖然跟有其他血統的嬰孩沒有多大分別，但這絕

對不能改變他有中國血統的事實。當這個嬰孩漸漸長大時，顯露出黑眼睛、黃皮膚、口

說華語、手寫漢字時，就能教人一眼認出他是中國人。

– 「因為他一次獻祭，便叫那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。」　(希伯來書 10︰14)
同樣地，因著主耶穌的救贖，我們已經在地位上稱義、成聖了，而且這地位永遠不會改

變。但是，地位已經有了，仍當追求實際生活的實踐，使我們的表現跟身分相配。

– 我們在　神面前是因信而稱義、成聖，但是一般人只能從我們的實際生活去認識我們。

因此，要在人面前稱義，就得在實際生活上都顯出來。

「這樣看來，人稱義是因著行為，不是單因著信。」　(雅各書 2︰24)
「就當恐懼戰兢做成你們得救的工夫……使你們無可指摘，誠實無偽，在這彎曲悖謬的

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。你們顯在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，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……」

　(腓立比書 2︰12，15-16)



思考

一、背誦以下有關信主後要在實際生活上成聖的《聖經》經文︰

「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，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。」　(彼得前書 1︰15)

「親愛的弟兄啊，我們既有這等應許，就當潔淨自己，除去身體、靈魂一切的污穢，敬畏 

神，得以成聖。」　(哥林多後書 7︰1)

「你們既從罪裡得了釋放，就作了義的奴僕……你們從前怎樣將肢體獻給不潔不法作奴僕，

以至於不法；現今也要照樣將肢體獻給義作奴僕，以至於成聖。」　(羅馬書 6︰18-19)

二、在你個人追求成聖的過程中，經歷到甚麼困難和心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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